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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董事之辭任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於本年度內就企業管治守則及聯交所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引入一系列修訂。作為有關修訂的一部份，已推行新上市規

則第3.10A條，當中要求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上市發行人所委任獨立非執行

董事必須佔董事會成員至少三分之一。 
 
朗生醫藥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以下變動： 
 
執行董事辭任 
 
為符合上市規則第3.10A條之新規定，劉曉東先生（「劉先生」）已自願辭任本公司執

行董事，自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起生效。繼他的辭任，董事會將由九名董事組

成，其中三名為獨立非執行董事，並將符合上市規則第3.10A條之新規定。 
 
劉先生確認與董事會並無意見分歧，亦無有關他辭任之事宜須請本公司股東垂注。他

將繼續留任本公司高級副總裁以及本公司相關附屬公司董事。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感謝劉先生於擔任董事任期內對本公司所作出之傑出貢獻。 
 
 

承董事會命 
朗生醫藥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Stephen Burnau Hunt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徐軍先生；非執行董事為 Stephen Burnau Hunt 先生、李晉頤先生、湯軍先

生、陶芳芳女士及葉佩玲女士；獨立非執行董事為陳記煊先生、鄧昭平先生及 Fritz Heinrich Horlacher
先生。 
 


